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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为了规范公司债券（含企业债券）申请文件的报送行为，

提升受理及审核效率，北京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根据

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4号——公开发行公

司债券申请文件》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

适用指引第 1号——申请文件及编制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

南。

本指南适用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上市审核申请文件、非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申请文件。本指南未尽事宜，

按中国证监会和本所相关要求执行。

中国证监会或者本所认可的发行人，可以结合实际情况，

按规定适当简化发行申请文件。如果申请文件目录中某些内容

对发行人不适用，可不必提供，但应作出说明。

本指南为开放性指南，本所将不定期进行修订并发布更新

版本。本所对本指南保留最终解释权。若对本指南有任何疑义，

发行人、中介机构和相关机构可与本所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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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签章原则

1.1 发行人应当通过本所债券项目申报审核系统报送电子

文件，且报送的电子文件应和预留原件一致。

发行人律师应当对报送的电子文件和预留原件的一致性出

具鉴证意见。报送的电子文件和预留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1.2电子申请文件的原始纸质文件原则上均应当为原件。发

行人不能提供原件的，应当由申报律师提供鉴证意见，或者由

出文单位盖章，以保证与原件一致。原出文单位不再存续的，

由承继其职权的单位或者作出撤销决定的单位出文证明文件的

真实性。

申请文件的原始纸质文件中需要由申报律师鉴证的文件，

申报律师应当在该文件首页注明“以下第 XX 页至第 XX 页与

原件一致”，并签名和签署鉴证日期，律师事务所应当在该文件

首页加盖公章，并在第 XX 页至第 XX 页侧面以公章加盖骑缝

章。

1.3申请文件需要加盖公章的，均应加盖公司总部公章。除

非法律法规、本所另行规定或认可，不得以分支机构公章代替。

1.4 为本次债券发行上市/挂牌转让申请服务的中介机构应

遵守《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》的相关

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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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5申请文件中的公章可为传统印章或符合条件的电子印

章。使用电子印章的，应当符合《电子签名法》等有关规定。

1.6境外机构或人员可以按照相关机构的章程、决议、相关

规定或当地商业惯例进行签章。

第二章 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签章要求

2.1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募集文件

2.1.1募集说明书

（1）发行人声明：由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名

并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（2）发行人全体董事、监事（如有）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声

明：由发行人全体董事、监事（如有）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名，并

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（3）主承销商声明：由项目负责人、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

授权代表签名，并加盖主承销商公章。

（4）发行人律师声明：由经办律师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

名，并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。

（5）会计师事务所声明：由签字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

所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。如报告期内由不同

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年度审计报告的，则应由提供审计服务的会

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声明，并按本指南要求签名及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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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资信评级机构声明（如有）：由评级人员及单位负责

人签名，并加盖资信评级机构公章。

（7）资产评估机构声明（如有）：由资产评估人员及单位

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资产评估机构公章。

2.1.2募集说明书摘要（如有）

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2 发行人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申请与授权文件

2.2.1发行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并上市的申请

落款处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2.2发行人有权机构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发行事项

的决议

（1）发行人有权机构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的，股东会决

议应由出席会议的股东签名或盖章；有权机构为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会的，股东会决议应由出席会议的股东代表或董事签名或

盖章；有权机构为董事会的，董事会决议应由出席会议的董事

签名。

（2）按照法律法规、公司章程或发行人内部规章制度的相

关规定，发行人有权机构为股东会、董事会以外的其他机构（含

人员）的，决议按规定或约定签名或盖章。发行人应出具该决

议有效性的说明，并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2.3监事会对募集说明书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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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

按照《公司法》或公司章程签名或加盖公章。

2.3 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文件

2.3.1主承销商核查意见

由主承销商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、债券承销业务负责人、

内核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及其他成员签名，加盖主承销商公章

并注明签署日期。

2.4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文件

2.4.1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

由两名经办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，加盖律师事务

所公章，并后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证明文件。

2.4.2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致的鉴证意见

由两名经办律师及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名，并加盖律师事

务所公章。

2.5 募集资金投向有关文件

2.5.1 募集资金投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原始合法性文件

（如有）

加盖出具单位公章。

2.5.2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意见（如有）

加盖出具单位公章。

2.6 其他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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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1发行人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

分别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6.2发行人经审计的最近三年的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及最

近一期的财务报告或会计报表（截至此次申请时，最近三年内

发生重大资产重组的发行人，应当一并提供重组前一年的备考

财务报告以及审计或审阅报告和重组进入公司的资产的财务报

告、资产评估报告和/或审计报告）

（1）审计报告或审阅报告：由两名注册会计师签名及盖章，

并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，后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证明文

件。

（2）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：财务报表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

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签名或

签章，并逐页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6.3发行人有权机构、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关于非

标准意见审计报告（如有）的补充意见

按照相关主管部门的规定签名或盖章。

2.6.4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发行人最近一年资产清单及相

关说明（如有）

加盖会计师事务所公章，说明文件由注册会计师签名。

2.6.5债券受托管理协议

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或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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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，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。

2.6.6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

加盖发行人及受托管理人公章。

2.6.7资信评级机构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出具的资信评级报

告（如有）

加盖评级机构公章，并由符合《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签字。后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

案证明文件。

2.6.8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合同、担保函、担保人就提

供担保获得的授权文件（如有）、担保财产的资产评估文件（如

为抵押或质押担保）

（1）担保人应出具担保函或担保合同。

（2）担保合同：发行人及担保人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
签名或签章，并分别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。

（3）担保函：统一加盖骑缝章并在尾页加盖担保人公章；

若担保人为自然人，应统一加盖骑缝章或骑缝签名，并在尾页

由担保人签名或盖章。

（4）担保人就提供担保获得的授权文件（专业担保公司除

外）：加盖相应出具机构的公章。

（5）担保财产的资产评估文件（如为抵押或质押担保）：

由两名资产评估人员签名，并加盖资产评估机构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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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9担保人最近一年的财务报告（注明是否经审计）及最

近一期的财务报告或会计报表（如有）

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、会计机构负责人

（会计主管人员）签名或盖章，并加盖担保人公章。

2.6.10特定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监管意见书（如有）

如，金融监管部门按规定对金融企业发行公司债券需出具

监管意见的，应提供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意见书，由出具单位

加盖公章。

2.6.11有关主管部门推荐意见（如有）

加盖出具单位公章。

2.6.12 发行人董事、监事（如有）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发行

申请文件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的确认意见

发行人全体董事、监事（如有）、高级管理人员签名，并加

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6.13发行人关于申请文件不适用情况的说明（如有）

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6.14发行人信息披露豁免申请（如有）

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2.6.15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关于申请电子文件与预留原件一

致的承诺函

由主承销商的项目负责人签名并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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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盖公章。

2.6.16证监会及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

（1）申请文件的封面及扉页：加盖发行人公章。

（2）本次公司债券申报情况的说明：由主承销商的项目负

责人签字，并加盖牵头主承销商公章。

（3）发行人诚信信息查询情况表：加盖主承销商公章。

（4）关于准确填报发行申请材料的承诺函：加盖发行人公

章。

（5）其他文件：由出具单位加盖公章。

2.7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调整事项

2.7.1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无需提交募集说明书摘要和发行

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申请，需提交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

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的申请。

2.7.2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需提供最近两年的财务报告和审

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告或财务报表。

2.7.3非上市公司申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，律师事务所

可不后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证明。

2.7.4其他事项参照适用本指南。

https://bras.uap.sse.com.cn/bond/servlet/fileDownload.htm?fileid=7d7bb088a2904600b3646b5d8064e3e6

